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106年度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計畫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6年6月14日北市教中字第10635916200號函本市106年度推動國民中學學生深耕閱讀實施計畫。
二、目的：為鼓勵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重視學生閱讀知能，遴選閱讀推動績優學校及協助學校推動閱讀之團體、個人，參與教育部107年度閱讀磐石獎評選，以形塑閱讀風氣，深耕閱讀教育。
三、評選對象:
(一)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本市閱讀推動績優之公私立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
(二)閱讀推手：
1.團體獎：協助國民中學推動閱讀之機關（構）、公私立圖書館、社團、故事媽媽等相關團體，惟不含公私立國民中小學。
2.個人獎：致力於公私立國民中學閱讀推廣工作且有特殊貢獻之校內外人士。
四、評選方式：
(一)有意參與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手之團體及個人評選者，請於106年10月11(三)日至106年10月17日(二)期間，將送件資料親送、聯絡箱或限時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至桃源國中教務處設備組(送件後請電話聯絡28929633分機222，以利檢核報名資料)，經教育局評選會評選後推薦參加教育部閱讀磐石獎評選。
(二)評選方式以書面審查為主，評選會議預計10月19日(四)召開(暫定)。欲申請評選者可參考教育部【閱讀磐石獎】網站資料。
(三)經本府教育局初審評選會議通過後受推薦之學校，需依照「107年度教育部獎勵國民中小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實施計畫」修訂並配合諮詢委員之指導，於期限內修改並充實送件內容後，參加教育部107年度閱讀磐石學校及推動閱讀績優團體及個人評選。配合教育部於107年3月中旬辦理閱讀磐石獎評審，本市諮詢委員指導會議，規劃於106年11月、107年1月及2月辦理三次為原則。
(四)經教育部評選核定為閱讀磐石學校或閱讀推手者，三年內不得重複被推薦同一獎項。
(五)送件資料之說明及表格如附件。
(六)聯絡方式：桃源國中教務主任蔡溪圳主任、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4段48號，電話28929633分機221。
 五、審查指標：
(一)閱讀推動之理念、目標及組織架構：
1.建立學校有關學生學習如何閱讀、從閱讀中學習之教學觀及短中長期之閱讀推動目標與組織架構。
2.激發學生主動學習動機。
3.其他。
(二)利用資源整合，營造閱讀環境之成效：
1.增廣圖書館（室）運用機制及經營發展，進而形塑優質之學校閱讀氛圍。
2.有效利用現有經費規劃資源共享機制，整合學校、家長及民間團體資源共襄盛舉，增加閱讀教育推廣參與面向。
3.建構有利於學生閱讀之學習環境、結合資訊科技進行網絡交流及閱讀活動、提供諮詢及服務。
4.其他。
(三)閱讀教學之實施及困境突破：
1.學校、班級與個人閱讀（含晨讀）活動之規劃及親師生對閱讀之參與。
2.圖書館利用教育與閱讀課之規劃與執行。
3.各學習領域閱讀策略教學之規劃及執行。
4.其他。
(四)學生閱讀績效與影響：
1.學生閱讀質量及閱讀興趣之提升。
2.學生閱讀能力之提升。
3.學生閱讀個別差異之輔導及協助。
4.學生知識、技能與情意等層面發展及成長等。
5.其他。
(五)教師精進:
1.校內人員閱讀專業成長情形。
2.校內人員閱讀教學社群成長情形。
3.其他。
(六)有關閱讀推手部分，以協助學校推動前述五款工作為審查指標。
六、獎勵方式
(一)經遴選為本市「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最多2 校，頒發獎勵金新臺幣三萬元（其中應運用於圖書及圖書設備之補助至少新臺幣二萬元，剩餘獎金作為聘請諮詢委員指導參加教育部閱讀磐石獎評選出席費及其他行政費），承辦人員3-5名記功貳次，頒發獎狀一紙，並於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評選完畢後擇期公開表揚。
(二)經遴選為本市「閱讀推手」之團體及個人最多2名(組)，頒發獎狀一紙，參選者如為本府員工另核予記功貳次，以資鼓勵。
    (三)經獲選為教育部「閱讀磐石學校」者，除教育部頒發獎勵金新臺幣二十萬元、獎座一座外，各校推動有功人員及「閱讀推手」之團體及個人敘獎部分，將由教育局另行簽辦，從優敘獎。
    (四)送件未獲獎學校及人員經評選分數達80分者，發給獎狀，以資鼓勵。
    (五)受推薦表揚學校、團體及個人所報資料如有不實，經發現後撤銷相關資格及獎勵。
七、預期成效：
(一)表彰本市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手團體與個人數名，作為其他學校、團體與個人之楷模。
(二)獲獎學校於相關分享推動成果，使國民中小學行政人員均能具備閱讀教育推廣之基本知能。
(三)配合各校閱讀教育推廣活動，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與品質，提升學生各領域學習成效。
八、附錄：本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繳交文件(附件1~6)。

附件1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繳交文件
一、評選文件說明：
(一)繳交期限:於106年10月11(三)日至106年10月17日(二)前繳交，請於截止日前以親送、聯絡箱或限時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各項評選資料至桃源國中教務處設備組，逾期不予受理，資料受理後不得更換。(送件後電話確認)
    (二)表件表格可從教育部閱讀磐石獎網站下載電子檔。
二、繳交資料信封袋中之相關文件內容格式，依下列說明事項辦理：
    （一）書面審查資料一式二份，內含：封面、報名表、方案摘要及方案全文。
    （二）參賽資料利用授權書及自我檢核表一份
    （三）參賽方案電子檔光碟二份， 內含：上述書面審查資料及活動照片。 
	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備註

	書
面
資
料
及
電
子
檔
光
碟
	自我檢核表
	請務必於送件前先行自我檢核，資料符合者打勾，避免資料錯誤損及參賽資格及利於文件初審進行。(請繳交正本一份，不需裝訂)
	附件2

	
	封面
	請務必依規定格式填寫，用文書軟體(word)檔，依序打上編號(留白、由承辦單位填寫)、閱讀方案名稱(中英文並列，以15字為上限)、學校/閱讀推手團體或個人(學校名稱請寫全銜，中英文並列），以利評審作業進行。
	附件3

	
	報名表
	主要聯絡人資料務必填寫，方案中文名稱以15字為上限，並請列出英文名稱。
	附件4-1、4-2、4-3

	
	方案摘要
	1.格式要求：
請於閱讀磐石獎網站下載附件7(Word檔格式)以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除標題16號字外，其餘以12號字繕打，邊界2cm，單行間距，內容應與複選發表時一致。
2.頁數要求：以2頁（含照片）為限。
※附註：格式不符規定或頁數超過上限，提交評審委員會酌予扣分或不予計分辦理，請送件單位確實遵守規定。
	附件5

	
	方案全文
	1.格式要求：
以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除標題16號字外，其餘以12號字繕打，邊界2cm，單行間距，內容應與複選發表時一致。
2.頁數要求：含圖片以20頁(包含目錄頁數)為上限，電子檔所佔容量以100MB為限。 
※ 附註：格式不符規定或頁數超過上限，提交評審委員會酌予扣分或不予計分辦理，請送件單位確實遵守規定。
	

	
	參賽資料利用授權書
	團隊代表填寫並簽名蓋章。(請繳交正本一份，不需裝訂成冊)
	附件6

	
	活動照片
	1.請附10張活動照片檔存於【活動照片】資料夾中，供頒獎典禮及手冊編輯用。其中請挑選一張團隊或推手照，供頒獎典禮介紹得獎者所用，請將照片檔名存為【頒獎典禮照】。
2.圖檔務必另存JPG或TIFF，請勿插入在文書軟體(如word)內。
3.照片解析度需相當於jpg檔500K大小以上之解析度。(照片原始檔畫素務必清晰) 
4.照片主題可包括校景、閱讀活動、上課情形…等。
	

	所有參賽資料，以掛號或聯絡箱寄到臺北市立桃源國中教務處設備組。(寄出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附件2
             方案名稱：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送件檢核表
	項目
	繳交資料
	說明
	送件單位
自我檢核
	承辦單位
桃源國中檢核
	不符合說明

	書
面
資
料
及
電
子
檔
光
碟
	自我檢核表
	於送件前自我檢核 
(繳交正本一份，不需裝訂)
	書面
（    ）
	書面
（    ）
	

	
	封面
	依規定格式填寫
	書面
（  ）
	電子檔
（  ）
	書面
（  ）
	電子檔
（  ）
	

	
	報名表
	主要聯絡人資料務必填寫。
方案中文名稱以15字為上限，並請列出英文名稱。
	書面
（  ）
	電子檔
（  ）
	書面
（  ）
	電子檔
（  ）
	

	
	方案摘要
	依規定格式填寫，以2頁（含照片）為限。
	書面2頁
（  ）
	電子檔
（  ）
	書面2頁
（  ）
	電子檔
（  ）
	

	
	方案全文
	依規定格式填寫，含目錄頁、圖片、目錄以20頁為上限。
另電子檔所佔容量以100MB為限
	書面
20頁
（  ）
	電子檔100MB
（  ）
	書面
20頁
（  ）
	電子檔100MB
（  ）
	

	
	以上一式兩份
	（    ）兩份
	（    ）兩份
	

	
	參賽資料利用授權書
	團隊代表填寫並簽名蓋章。(請繳交正本一份，不需裝訂成冊)
	書面
（    ）
	書面
（    ）
	

	
	活動照片
	1. 請附10張活動照片圖檔存於【活動照片】資料夾中，供頒獎典禮及手冊編輯用。其中檢附一張團隊或推手照，供頒獎典禮介紹得獎者所用，檔名存為頒獎典禮照。
2.請勿插入在文書軟體(如word)內，圖檔務必另存為JPG或TIFF檔。
3.照片解析度需相當於jpg檔500K大小以上之解析度。(照片原始檔畫素務必清晰)
4.照片主題包括校景、活動、上課情形…等。
	電子檔
（    ）
	電子檔
（    ）
	


附註：請送件單位依據格式規定自我檢核，並於檢核符合送件規定後在（ ）中打。

附件3


編號(免填寫):
學校（機關團體）:(填全銜)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團體及個人評選
審查資料




閱 讀 方 案 名 稱
Project Title
（方案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且以15字為上限；英文名稱在下）



學  校（或閱讀推手機關團體/個人）
Name of School
（學校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在上；英文名稱在下）






附件4-1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評選報名表

	學校名稱：                               (中文全銜)
                                         (英文全銜)
	所屬直轄市、縣（市）：

	校長（代表人）：
	學校閱讀網站網址：
 

	閱讀方案名稱：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是否已申請政府補助：□否
□是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

	參加類組： □磐石學校國中組

	聯絡人資料： （往後訊息通知將以e-mail為主，務請詳填）

	姓名
	學校（機關）電話
	住家電話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填表須知：
1.  請依報名表格式欄位確實填寫，主要聯絡人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利聯繫；若不符合下述規定，將不予審查：
（1）學校名稱務請填列中英文全銜（包含公、私立、鄉鎮市區及學習階段等資料）
（2）請自行設定一個閱讀推動方案名稱，主題名稱請中英文並列，中文名稱長度以十五個字為上限（含標點符號）。
2.  經報名確定後，所有參賽資料之製作（名錄、獎狀…）皆以此表為據，請務必再三查核，若有疏漏，自負全責。


附件4-2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手團體組評選報名表

	機關團體名稱：                           (中文全銜)
                                         (英文全銜)
	推薦直轄市、縣（市）及學校：

	代表人：

	網頁或部落格網址：（若無免填）


	閱讀推動重要事蹟與貢獻：  
         

	是否有申請政府補助：□否
□是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

	聯絡人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行動電話
	辦公室電話
	住家電話

	
	
	
	
	

	傳真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填表須知：
1.請依報名表格式欄位確實填寫，主要聯絡人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利聯繫；若不符合規定，將不予審查：
2.經報名確定後，所有參賽資料之製作（名錄、獎狀…）皆以此表為據，請務必再三查核，若有疏漏，自負全責。
3.各公私立國民中小學不得報名本獎項。


附件4-3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閱讀推手個人組評選報名表

	姓名：                         (中文全銜)              
                               (英文全銜)                           
	職稱：                                                                     

	推薦直轄市、縣（市）及學校：
	網頁或部落格網址：（若無免填）


	閱讀推動重要事蹟與貢獻： 

	聯絡人資料： （往後訊息通知將以e-mail為主，務請詳填）

	姓名
	學校（機關）電話
	住家電話
	傳真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郵寄地址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填表須知：
1.請依報名表格式欄位確實填寫，主要聯絡人資料請務必填寫完整，以利聯繫；若不符合規定，將不予審查：
2.經報名確定後，所有參賽資料之製作（名錄、獎狀…）皆以此表為據，請務必再三查核，若有疏漏，自負全責。

附件5
(請於閱讀磐石獎網站http://teach.eje.edu.tw/bestreader/下載附件7，Word檔格式，以2頁（含照片）為限，依規定格式，以A4直式橫書，新細明體，除標題16號字外，其餘以12號字繕打，邊界2cm，單行間距，內容應與複選發表時一致，繕打方案簡介)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推手【○○組】方案簡介
學校/推手名稱:                                                   (務必填寫全銜)
方案名稱:
請以以下三項進行簡介編輯
【閱讀萌芽】(簡述動機緣起)





【澆灌閱讀】(簡述發展歷程)





【喜閱讀書樂】(簡述具體成果)









附件6

臺北市106年度國民中學推動閱讀績優學校（或閱讀推手）
參賽資料利用授權書

學校（或機關團體）名稱：                             (務必填寫全銜)

	閱讀方案名稱
	

	    茲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宣傳活動及推動閱讀教育得以各種方式、永久、不限地區，重製、編輯、改作、引用、公開展示、公開陳列、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重新格式化、散布參賽資料，並得再授權他人使用。


授權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1.請以正楷文字填寫資料於表格空白處。
2.授權人請填本方案主要代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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